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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2011_E5_B9_

B4_E6_8A_A5_c27_646933.htm 本文主要介绍海关行政裁定的

相关知识，供大家参考。 一、报关员考试重点海关行政裁定

含义 二、适用范围 1、进出商品的归类 2、进出口货物原产地

的确定 3、禁止进出口的措施和许可证件的适用 4、海关总署

决定可以适用行政裁定的其他海关事务 三、作用 (一)海关行

政裁定制度程序 1、海关行政裁定的申请 (1)申请人：应当是

在海关注册登记的进出口货物经营单位或其代理人。 (2)申请

的期限和方式 ①应当在货物拟进口或出口的3个月前向海关

总署或者直属海关提交书面申请。 ②一份申请只包含一项海

关事务。 ③申请人不得就同一项海关事务向两个或两个以上

海关提交行政裁定申请。 (3)申请书的主要内容 (4)提交申请

书及其他申请资料的要求 (5)商业秘密的保护 2、海关行政裁

定的受理 应当由海关总署或海关总署授权机构受理。 (1)初审

(2)资料移送 自接受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移送海关总署或

总署授权机构。 (3)受理机构作出受理或不受理的决定 应当自

收到申请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，审查决定是否受理该申请

。 3、海关行政裁定的审查 审查机构应为海关总署或海关总

署授权机构。 4、海关行政裁定的作出 受理机关应当自受理

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裁定。 (二)行政裁定的法律效力 

海关作出的行政裁定自公布之日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

统一适用。 (三)行政裁定的撤消与失效 1、海关行政裁定的失

效 海关行政裁定所依据的法律、行政法规及规章中的相关规

定发生变化，影响行政裁定效力的，原行政裁定自动失效。



2、海关行政裁定撤销(由总署撤销) (1)原行政裁定错误的 (2)

因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文件不准确或不全面，造成原行政裁定

需要撤销的 (3)其他需要撤销的情形 海关总署撤销的行政裁定

对已经发生的进出口活动无溯及力。 专题推荐：

#0000ff>2011年报关员考试备考完美计划专题 #0000ff>2011年

报关员考试报名完全攻略专题 相关推荐： #0000ff>2011报关

员考试基础阶段复习各章讲义汇总 #0000ff>2011年报关员考试

助记图表整理汇总 #0000ff>考试重要考点汇总 更多百考试题

信息：#0000ff>百考试题报关员论坛|#0000ff>2011年报关员课

程免费试听|#0000ff>报关员在线考试中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